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08 

第 2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688-2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為 9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12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688-2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為 9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551 巷 20 號，土

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7 日第 3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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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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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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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中華段一小段 59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51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12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中華段一小段 59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51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 99 巷 9 號，土地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7 日第 3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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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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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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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一小段 693-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為 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12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一小段 693-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為 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 127 號，土地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7 日第 3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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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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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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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旗津區旗津段 990、1027-6、990-2 及 990-3 地號 4 筆出

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分別為 71、6、7 及 5（合計 89）平方公尺，

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2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13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旗津區旗津段 990、1027-6、990-2 及 990-3 地號 4 筆出

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分別為 71、6、7 及 5（合計 89）平方公尺，

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、第 5 款規定：「出售後

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513 巷 12 號，土

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7 日第 3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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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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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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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354-10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1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12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354-10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1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430 號，土地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7 日第 3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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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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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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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、3198-13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分別為 35、10（合計 45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

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13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、3198-13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分別為 35、10（合計 45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

後辦理讓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、第 5 款規定：「出售後

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寮區中正路 68 巷 1 號，土地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7 日第 3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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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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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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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99、99-1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合計為 79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6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99、99-1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合計為 79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及第五種商業區，位於中

正一路與中正一路 251 巷路口附近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797 平方公尺，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檢具

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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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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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29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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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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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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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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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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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9-2、9-3、10-2、10-3 地號等 4 筆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8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5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9-2、9-3、10-2、10-3 地號等 4 筆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8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，位於前金區新田路 194

巷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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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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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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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25、102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合計為 85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1.同意辦理。 

2.附帶決議：併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43、1044 地號等 2 筆市有

非公用土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2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1.同意併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43、1044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

土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2.附帶決議：本案標售前，先與都市發展局、工務局、研議十米

光明街作為開放空間、兩地地下連通、空中走廊或

其他方式之評估，以增加基地附加價值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5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25、102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合計為 85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，位於自強三路與光明路

口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858 平方公尺，本府認為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評估說

明如附件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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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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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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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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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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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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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44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45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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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47 

第 3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43、1044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合計為 1,37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1.同意辦理。 

2.附帶決議：併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25、1026 地號等 2 筆市有

非公用土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2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1.同意併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25、102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

土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2.附帶決議：本案標售前，先與都市發展局、工務局、研議十米

光明街作為開放空間、兩地地下連通、空中走廊或

其他方式之評估，以增加基地附加價值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5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43、1044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合計為 1,37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，位於自強三路與光明路

口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1,373 平方公尺，本府認為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評估

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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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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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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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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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52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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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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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55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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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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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 153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3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0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 153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3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商業區，位於新興區南華路 42-2

號旁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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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  

 959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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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二小段 42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2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1.同意辦理。 

2.附帶決議：併鄰地國有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1.同意辦理。 

2.附帶決議：併鄰地國有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0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二小段 42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2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，位於新興區仁

愛二街 50 號，現況為空地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與毗鄰國有房地併同標

售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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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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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一小段 622-46、622-66 地號等 2 筆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20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一小段 622-46、622-66 地號等 2 筆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20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，位於南台路 208 巷，目

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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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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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光華段一小段 197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1,46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22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1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光華段一小段 197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1,46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，位於前鎮區景德路與南寧街交

叉口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1,463 平方公尺，本府評估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評估

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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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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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瑞崗段四小段 613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200.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8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瑞崗段四小段 613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

200.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班超路瑞祥

醫院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3 月 1 日第 31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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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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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小港區坪北段 215-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20.11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0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小港區坪北段 215-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20.11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特定第一種住宅區，位於小港區大平路

與永和街交叉口，現況為空地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與毗鄰國有地併同

標售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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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鹽埕區興福段 299、300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合計為 114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1.同意辦理。 

2.附帶決議：併鄰地國有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1.同意辦理。 

2.附帶決議：併鄰地國有地一同辦理標售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5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鹽埕區興福段 299、300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合計為 114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鹽埕區建國四路 113

號旁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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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程香段 11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508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5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程香段 11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508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，臨永樂街 2 巷，現況為空

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508 平方公尺，本府認為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評估說

明如附件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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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686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20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6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686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20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臨柳橋西路 38 巷 1 弄，現況為

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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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575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336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5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575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336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位於岡山路 476 號後面，現況

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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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仁武區金鼎段 4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78.73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1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仁武區金鼎段 4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78.73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仁武區大義巷 52-1

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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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仁武區永仁段 260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36.88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0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仁武區永仁段 260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36.88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仁武區永新二街 160

巷 12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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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仁武區仁營段 73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,532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5.31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1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仁武區仁營段 73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,532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靠近仁武區鳳仁路，目前為空

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6 年 2 月 21 日第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1,532 平方公尺，本府評估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評估

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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